
飮丸水藥聡應製秘生極童

Jung Yet Sang 86% Elizabeth St. Toronto, Ont. Can.

/-v一\r-\r-Ai™\/v一^一/-、/-、

L疔遍斩•曹曹」 
［仃架初就曹曹］

亠
VJV_JV_Jv_JV_JV_J\_JL-J」1__/ 離 C. T. SUN 那 地900 Temple St.分 址Los Angeles, Cal., U. S.A.后

[~2 ̂  ̂ ^ ̂  ̂  ̂  ̂  ̂  ̂ ^
^^^l

111

包 
愈 遠花 年柳

双生金Ititdi合

MSI

冷

|^

I^^iu：.；：4心工2y••；£巨川―*［,

埠云 理代總 
隆裕廣 

Kwong Yee Lung Co.
135 Pender St. E.
Vancouver, B. C.

處理經 
生萬廣 

Kwong Man Sang Co.
236 Pender St. E.

Vancouver, B. C.

号五月十年三什國民超公摩大

晩貧雜生爲廣

236 Pender St. E. Vancouver. B. C.

凡
每
次
惠
顧"
元
以
上
者
請
剪
此
吿
白 

付
來
水
藥
行
便
得
計
八
折
之
優
待
藥
品 

用
多
未
能
盡
錄
目
錄
救
急
良
方
印
便
承 

索
卽
送

雑
両
受
兀
五
亳 

& 

治
腎
虧
陽
痿
遺
精 

郎
両
金
元
瓜
毫
五 

初
起
或
日
久
均
合
用 

毎
両
皆
元
貳
毫
五 

治
小
腸
氣
痛
等
症 

每
両 V
元
貳
毫
五 

有
腫
消
腫
有
痛
止
痛

A

塡
咲
腎
丸

A j

耳
鳴
耳
聾
丸 

工
男
子
七
麻
丸 

▲
Q

神
效
脚
腫
丸

4

▲
鼠
感
字
證
％

毎
両
直
元
贰
毫
五 

▲
▲
屈
溱
喟
痛
力
凡
屬
M
 濕
作
痛
均
合

&
▲
折
喜

JTT

昼
见
毎
盒
，
元
貳
毫
五. 

金&
菊
崔
E

源
力
初
起
日
久
均
合
用

A

消
粒
解
毒
丸
毎
両
價
元
氏
毫
五 

濕
毒
紅
粒
食
之
斷
尾

A A
支
萼
e

饕
K

毎
轉 V 
元
貳
毫
五 

A
A
歧
健
H

槌
赤
癬
綻
痕
癢
一
 
搽
卽
好

4

A
山
斗
旧
昌
薈
毎
盒
豈
元
五
毫
 

為▲
列
至
如
界
置
爛
脚
瘡
科
聖
藥

此
丸
不
但
有
强
腎
之
功
用
：
而
且
有
無
限 

恨
之
樂
越
存
乎
其
間
：
所
以
人
生
快
意
： 

莫
如
男
女
交
合
之
情
感
：
倘
兩
情
對
壘
： 

臨
戰
不
銳
・
・
實
受
莫
大
之
缺
点
：
故
本
醫 

生
有
鑒
於
此
・■
特
悉
心
研
究
：
秘
製
此
丸 

二
名
日
强
腎
還
少
丸
〕・
能
使
服
者
壯
陽
固 

精
：
確
有
交
歡
耐
戰
之
能
力
：
更
爲
濟
世 

廣
嗣
之
保
障
也
：

A

止
濁
黑
瀉
丹 
每
樽
一
元 

此
丹
不
但
措
能
止
濁 
一
門
：
卽
使
花
柳
入 

骨
・•
疳
疔
悪
核
：
都
能
治
愈
・■
本
人
十
年 

前
・
曾
患
花
柳
入
骨
：
全
身
結
核
・
幾
成
癱 

疾
之
苦
：
適
遇
友
人
介
紹
：
到
曾
靈5®

 

生
處
調
治•
將
此
黑
瀉
丹
連
服
三
天
。而
各 

種
惡
疾
頓
失
・
・
後
得
他
授
爲
弟
子
：
將
此 

黑
瀉
丹
秘
傳
於
余
：
倫
僑
胞
有
患
花
柳
白 

濁
等
疾
：
不
妨 
一 試
：
便
知
予
言
不
謬
： 

▲

81 飮
葯
水 

每
樽
二
元 

此
淸
毒
水
：
無
新
舊
花
柳
：
橫
弦
芒
菓
：
一 

疳
疔
白
濁
：
全
身
結
核
：
金
錢
頑
癬
：
紅 

粒
痕
癢
：
筋
骨
疼
痛•.
魚
口
便
毒
：
諸
般 

悪
疾
：
服
盡 
一
縛
：
包
能
掃
除
殆
盡
：
若 

無
効
力
・
原
價
奉
還•
非
敢
妄
言
就
世
也
： 

▲

11洗
射
水 

每
樽
一
元 

此
水
訪
求
多
年
。・
始
得
良
醫
秘
授
：
俱
胆 

中
藥
蒸
成
：
洗
射
時
並
無
痛
苦
：
而
有
清 

凉
暢
舒
之
態
：
每
日
連
洗
數
次
：
無
論
新 

舊
白
濁
•9
兩
日
立
止
矣■
。

▲
皿
扯
氣
靈
丹 
每
料
五
元 

包
能
斷
根
永
無
復
發
若
無
効
力
原
價
奉
還 

▲
斷
根
枯
痔
散
毎
料
三
元 

▲
立
止
肚
痛
丸
每
例
七
毛
五 

▲
遠
年
爛
脚
生
肌
膏
每
盅
一
元

軍
醫
曹
統
新
偕
男
達 

逵
知
醫
內
外
全
科
或 

有
玉
體
違
和
未
知
何 

藥
合
用
者
祈
詳
示
病 

狀
並
惠
藥
費
五
元
自 

能
配
藥
付
上

■
百
草
園
鮮
明
熟
葯
著
名
丸
散:
几 

▲
房
中
快
樂
水
之
特
色 
每
蹲
五
专 

竊
思
人
生
之
樂
・
・
莫
樂
於
男
女
交
戰
：
男
女
交
戰
・
。乃
製
造
國 

民
之
机
關
也•
・
必
先
利
其
戰
器
・
・
爲
所
欲
爲
：
方
能
達
至
通
宣 

•
・
此
中
滋
味■•
乃
能
飽
嘗
・
・
不
然
・
・
雖
織
女
有
情
：
亦
徒
嘆
妙 

郞
之
乏
力■•
或
有
時
勉
强
相
戰
：
未
及
數
合
・
・
便
自
邇
棄
甲
曳 

兵
亡
命
拖
飴
而
走
・•
未
免
爲
巾
幗
者
鼾
笑
：
本
醫
出
有
鑒
於 

此
・
・
故
特
製
成- 
種
妙
藥
，・
名
爲
房
中
快
樂
水
。・
用
者
可
於
交 

合
前
數
分
鐘
試
之
：
及
至
交
載
時
：
現 
一 種
興
趣
無
窮
之
勇
氣 

■
・
便
無
傷
身
之
虞■■
且
能
補
助
房
中
快
樂
之
用
：
卽
如
先
婦
陽 

用
之
・•
其
愛
情
更
且
益
深.
，・
若
尋
花
問
柳
者
用
之•
・
其
樂
趣
更 

至
無
窮
，•
真
乃
風
流
中
獨 
一 
無
二
之
妙
藥
也
：

加
拿
大

強
腎
還
少
丸 
每
樽
一
元
一

◎
恭
頊
止
痕
仙
露 

曹
統
新
先
生
鑒
前
接
付
來
貴
行
皮
膚
止
癢
水
壹
例
搽 

後
立
刻
止
癢
消
粒
收
功
極
速
特
此
報
聞
幷
以
鳴
謝

黃
福
拜
頌
• 

W
ong  Fook,  T

・ 一一  H
ospital-  

C
otC  一,  O

ak  Forer   
r-1

戸 

⑥
紅
粒
痕
癢
一
掃
而
光 

統
新
先
生
鑒
弟
前
在
小
肚
脅
腿
等
處
起
許
多
汗
粒
痕 

癢
異
常
無
法
可
治
因
函
求
台
付
來
皮
膚
水
专
柵
搽
之 

卽
好
幷
無
復
發
真
可
謂
壹
掃
光
之
仙
露
也
又
蒙
付
來 

之
補
腎
丸
亦
甚
有
功
食
丸
後
腰
部
已
不
如
上
日
之
倦

矣

曹
德
聯
上
言

(how

 Kep  Box  

86  

Lytcon-  B,  C
・ C

am

◎
白
濁
聖
藥

統
新
先
生
鑒
貴
行
付
來
之
新
久
白
滞
丸
經
已
得
收
弟 

向
來
代
售
此
丸
凡
用
過
者
無
不
稱
好
真
聖
藥
也

余
均
中
上 

Shanhgai  C
afe.  

Box  471  

G
reen  R

iver,  W
yo・  

◎
十
年
梅
毒
盡
掃
除 

曹
統
新
先
生
鑒
弟
前
涉
足
花
叢
染
着
梅
毒
週
身
痕
癢 

至
令
拾
年
屢
醫
罔
效
現
得
友
人
介
紹
謂
先
生
醫
術
如 

神
以
致
特
函
將
症
說
明
求
先
生
配
藥
前
來
照
單
服
食 

果
然
不
出
幾
天
所
有
身
中
各
毒
盡
皆
掃
除
今
蒙
先
生 

之
德
銘
感
五
內
謹
綴
數
言
聊
申
謝
意
以
俾
僑
胞
諸
君

黃
霖
敬
頌

有
患
此
者
知
所
問
津
焉

La  N
uea  R

epublica・  VicenEe  C
uerrero  604  

C
b・  Juarez,  C

hm
・  Mmx

・

新
群
庄
糖
薑 g

庄
名
茶
‘

新
槐
枝
干 
糯
米
枝
干 

男
女
絲
巾 
各
欵
炮
竹 

色
色
俱
備 
僑
胞
賜
顧 

批
發
相
宜 
行
情
印
便 

函
索
即
寄 
◎
◎
◎
◎

大
一 

合
一

正
(
仙) 

◎s_z©

 

花
 

已
辦 

到
了

金英芳
警
生
號
司
事
人
陳
宜 &

^

H
O
P

 SAN
G

 

C
O
・  

79  Pender  St・  E
・ V

ancouver  -  B  C
・ Phone  Sey・  6256

*
 限
日
全
愈
若
不
收
效
分
文
不
受

都
朗
杜

▲
鵝
頤
鹹
疳
拔
毒
膏
每
盅 
二
兀..

寄
葯
郵
費 

買
者
自
理 ■一,曹

 

籌1
8
 

一一

7

:H窯
 

'
•
亠
.V.  

.74

自
召
莫
大
一

定
契
稅
一

理
白
契
投
稅
及
變
通
上
萧
補
稅 
前

淸
紅
契
驗
換
一

原
爲 保
障
業
權

人
民
之
需
要 
樂
經
呈
奉
省
政
府
核
准
定
一 

于
二
拾 - 
年
七
月
上
六
日
起
公
佈
施
行 

一 

以
四
月
爲
限 

前
因
各
縣
市W
戶
投
稅
異
一 

常
踴
躍 
未
能
依
期
結
束 
由
廿
一
年
卜
一 

- 
月
至
拾
六
日
起
至
廿
三
年
五
月
冷
日
日( 

止
經
五
次
展
期
在
案
 
茲
爲
髄
恤
民
艱 

减
邮
負
担
起
見 
由
廿
三
年
九
月
卜
穴
一 

日
起 
至
廿
四
年
三
月
拾
五
日
止 
全
省
一 

各
縣
市 
一 律
繼
續
展
限
六
個
月 
凡
在
减
一 

徵
淸
理
期
限
內 
依
契
税
章
程
第
四
條
期
一 

限 
稅
契
及
前
淸
民
國
白
契
投
稅
者
照
契
一 

稅
章
程
斷
賣
契
徵
稅
金
百
分
之
六
减
爲
征- 

百
分
之 

典
按
契
征
百
分
之
四 
减
爲
一 

征
百
分
之
二 
補
契
亦
同
一
律
併
免
處
罰
一 

又
凡
前
淸
契
尾
布
頒
紅
契
各
種
印
照 
一 

未
經
驗
換
乂
大
易
王
者 
在
减
征
淸
理
期 

內
繳
千
分
之

—
換
契
起 
准
其
換
契 
免 

予
處
罰 
幷
准
其
照
片
値
增
加
產
價 
其 

增
加
產
價
减
爲
征
稅
金
百
分
之
四 

又
民 

國
三
年
國
稅
廳
頑
發
之
驗
契
證
掠 
如
係 

代
用
契
紙
者 

，卄
减
徵
淸
理
期
內
申
請
換 

契
免
繳
換
契
金 
並
准
其
照
時
値
增
加
產 

價
其
所
增
加
產
價
减
爲
徵
稅
金
百
分
之 

四 
至
業
主
加
建
上
菁
補
稅
領
照 
如
上 

蓋
與
地
同
一
業
主
者 
准
其
自
由
報
價 

無
庸
附
呈
工
務
局
建
築
執
照 
以
歸
簡
哽 

其
稅
率
仍
征
百
分
之
二
、此
外
附
加
中 

資
捐
附
捐
仍
照
現
行
章
程
征
收 
毋
庸
再 

减 
除
呈
報
省
府
及
通
行
外 
爲
此
佈
吿. 

一
各
業
戶
知
悉

•
台
山
參
議
會 

請
停
辨
商
店
住
宅
捐 

台
山
縣
參
議
會
於
八
月
廿
六
日
上
午
拾
痉 

時 
召
集
全
體
參
議
員
開
臨
時
會
議 
由 

常
務
參
議
伍
閏
三
主
席 
茲
探
錄
其
重
要 

議
决
案
如
下 
6
常
務
參
議
提
出 
李
常 

務
參
議
頰
勳 
當
選
爲
參
議
員 
業
將
本 

會
職
務
辭
退 
如
何
票
選
常
務
一
人
補
充 

案 
決
議 
由
今
日
出
席
參
犠
員
互
相
票 

選 
結
果 
李
袞
宸
參
議
得
票
最
多 
當 

選
爲
常
務
參
議 
㊁
常
務
參
議
提
出 
查 

本
會
前
派
充
縣
立
銀
行
募
股
委
員
會
常
委 

及
台
山
水
災
善
後
委
員
會
常
委 
均
係
派 

出
李
參
議
頌
勳
充
當 
現
学
參
議
辭
職 

應
如
何
改
推
案
决
議
 
改
推
李
參
議
袞 

宸
充
當 
®
常
務
參
議
提
出 
據
本
會
出 

席
八
月
拾
三
日
台
山
縣
政
府
召
集
警
衞
隊 

經
費
會
議
代
表
報
吿 
是
日
會
議 
曾
議 

决
舉
辦
墟
市
住
宅
商
店 
已
負
繳
納
警
費 

責
任 

不
應
再
行
征
捐 
致
重
負
担 
擬 

呈
請
民
財
兩
廳
轉
飭
縣
府
停
止
舉
辦
該
捐 

以
輕
人
民
負
担 
决
議 
通
過 
。
趙 

參
議
鳳
笙
提
議 
取
締
縣
屬
酒
樓 
茶
室 

烟
舘 
女
招
待
案 
决
議 
函
請
縣
政 

府
嚴
行
取
締

盥

8
8

丿

敬
朧
諸
君
・
仰
祈
早
辦
：
幸
勿
錯
過
・
現
小 

號
集
中
祖
國
名
峨
優
美
出
品
・
次 第
運
到
・

厦
門
仙
花 

北
平
宮
燈 

祁
門
紅
茶 

生
晒
枝
乾 

絲
衫
絲
巾 

糖
薑
炮
竹

景
泰
磁
器 

西
湖
絲
畫 

各
欵
巖
茶 

米
魅
枝
乾 

檯
01 頸
巾 

樣
樣
俱
全

如
蒙
惠
顧
・
・
格
外
計
平
・
・
敢
求
留
意
是
幸 

"
資
廣
萬
生
謹
啟

唾
―̂:
i
t
^
^
^
^
^
T
*
^
^
^

;7  1̂
^̂
^̂
^̂

廿W
4

^

^

^

^

^

^

m
^

^
^
®

ia"

金雹^̂
®
」

;?发
：:-*.<- ..3:f&

*e13*7:^^2>^:9^:^:^^^

卞̂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区a
.
5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雲
高E
差
面
撤
廠
 

華
毋
刁
近
制
廠
轍

精
造
鶏
蛋
類
絲
發
行
貨
美 

慣
廉
組
珠
街
四
叁
三
號

兩
月
間
輕
十
磅 

▲
减
輕
身
体
雖
五
十
歲
亦
非
太
老

6

體
 拜 五

依
此
來
函•■
雖
五
十
歲
亦
不
應
身
体
太
肥
「吾
五
十
歲
時
・
身
体 

太
肥••
且
常
患
風
濕
及
胃
滞
之
疾
：
曾
屢
食
各
種
鹽
藥
無
效
： 

後
開
始
食
加
老
陣
鹽
・•
不
久
自
覺
精
神
活
潑
：
較
前
强
健
・
・
風 

濕
病
全
消•■
旦
兩
個
月
後
：
身
价
竟
减
輕
十
磅
，。而
同
時
食
物 

較
前
倍
多•
・
蠢
因
消
化
通
順
也
」・

加
老
陣
鹽
之
各
要
素••
由A
方
面
提
活
內
臟
之
動
作
・•
腹
部
・■ 

肝
部.
跟
腰
部
・
皆
受
其
利
益•
・
血
脈
流
通
：
胃
滞•
風
濕
・
及
經 

濟
困
難
曾
可
忘
記••
蓋
食
加
老
陣
鹽
後
体
魄
及
思
想
示
欣
然
之

感
覺
也♦■

〔此
鹽
各
藥
肆
均
有
优
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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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_ 

副
總
司
令
臼
崇
福 
出
巡
赣 

南
防
務
完
竣 
於
九
月
五
日
一
卜
午
六
時
由 

韶
樂
乘
專
即
返
抵
廣
州 
各
情
已
見
前
報 

白
氏
由
赣
南7

庾
乘
汽
单
於
五
日
農
 

卜
時
抵
達
韶
關
時 
獨
二
一
師
長
李
漢
魂 

即
赴
季
站
迎
白
至
西
北
儡
公
署
休
憩 
爲 

時
未
幾 
白
遂
偕
同
李
氏(
昨
云
李
揚
敬
實 

懐)
乘 W
車
至
馬 
is砧
下
車 
轉
乘
汽
車 

往
南
華
寺
遊
覽 
至
下
午
一
時 

始
行
偕 

李
下
山 
李
氏
原
擬
偕
白
返
省 
因
須
指 

揮
所
部 
協
剿
湘
匪 
未
便
抽
身 
遂
送 

白
登
專
単
後 

自
行 
韶
而
白
則
乘
專
 

M
返
省 
記
者
於
昨
六
日 
赴
仔
栅
崗
李 

宗
仁
私
邸 
訪
謁
白
氏
叩
詢
一 
切 
白
氏 

派
副
官
邱
剣
成
代
发
接
見 
茲
將
邱
氏
與 

記
者
談
話
撮
誌
如
下 
記
者
問 
白
副
總 

司
令
此
次
巡
視
赣
南
防
務
情
形
如
何 
可 

否
畧
吿
一
二
邱
氏
答
白
副
總
司
令
此
 

行
並
非
巡
視
赣
南
防
務 
實
緣
王
贊
斌
師 

入
赣
之
始 
原
定
以
一
年
爲
期 
卽
須
抽 

調
別
師 
前
往
更
防 
使
王
師
得
以
休
息 

嗣
因
環
境
之
故 
王
師
入
赣 
至
今
已 

歷
兩
載 
尙
未
調
防 
白
副
總
司
令
向
來 

對
於
所
屬 
視
若
家
人 
愛
護
備
至 
故 

乘
來
粤
之
便 
特
赴
安
遠
一
行 
慰
勞
所 

部
官
兵 
順
視
其
佈
防
情
形
而
已 
詛
至 

安
遠
之
後 
旋
接
余
軍
長
漢
謀
證
約
赴
韓 

州
會
晤 
白
氏
因
此
遂
由
安
遠
轉
程
赴
赣 

州 
舆
余
會
晤 
問
桂
省
派
隊
協
刷
竄
 

湘
之
蕭
克
共
匪 

近
情
如
何 
答
蕭
匪
 

所
部 
原
伏
於
赣
0

一
帶 
此
次
披
猖 

實
因
湘
南
方
面 
防
範
稍
有
疏
虞 
致
被 

匪
乘
隙
就
擾 
蔓
延
至
新
田
永
州
一 
帶 

李
白
兩
總
司
令 
因
應
西
，
總
司
令
何
健 

之
請 
及
爲
固
桂
邊
安
全
計 
立
派
覃
聯 

芳 
周
祖
晃
兩
師
長 

抽
調
所
部
開
入
湘 

南
邊
境 
策
應
西
路 
協
同
進
剿 
已
將 

該
匪
擊
退 
彼
輩
現
昆
化
整
爲
零
逊
向
 

陽
明
山
方
面
之
各
大
山
伏
匿 
永
州
亦
經 

我
軍
收
復 
交
囘
湘
軍
防
守 
該
匪
經
此 

重
創 
再
難
作
惡 
問 
貴
省
空
軍
訓
練 

近
天
若
何 
答
現
正
積
極
從
事
於
各
種 

演
習
中 
問
白
副
總
削
令
返
省
 
曾
否 

確
定
囘
桂
日
期 
答
白
副
總
司
令
當
日
 

前
動
程
入
韓
之
時 
嘗
謂
一
俟
由
赣
返
省 

即
行
離
粵
囘
桂
但
自
囘
省
後
對
于
囘 

桂
之
事 
尙
未
見
提
及 
故
何
日
動
程 

未
有
所
聞
云
• 

稅
契
減
征
再
展
期 

財
政
廳
昨
佈
告
稅
契
减
征
期
再
展
六
月
云 

爲
布
吿
事 
案
査
民
間
白
契
未
經
投
稅 

上
蓋
未
經
補
稅 
領
前
淸
紅
契
未
經
驗 

換 
均
無
憑
證
之
效
力 

旦
發
生
超
輻

1

［價減〕


